
附件1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2016 年度）

填报单位（盖章）：


	部门（单位）名称：株洲市卫计委
	单位负责人：张纯良

	年末职工人数：5376人

（人员编制：5539人）
	年末资产总额： 384300.91万元；

负债总额：    311700.33万元

	年度预算收支情况

	1.年初预算资金16033.42万元。

2.单位年度总收入287671.8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26145.46万元，事业收入253672.61，其他收入,7853.77万元（占比10%以上需列出具体项目和金额）。

3.单位年度总支出277170.46万元，其中：项目支出4542.72万元，基本支出272627.74万元，其中：人员支出94083.56万元，公用经费支出178544.18万元，比上年增加14.15%，三公经费234.93万元，比上年减少 23.22%，公车购置和维护费170.24万元，公务接待费 58.72万元，出国经费 5.98万元。



	年度支出情况分析说明（重点说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
	1、2016年财政年初安排预算16033.42万元，调整预算数26619.55万元，增加10586.13万元，主要是因：追加工资和养老金制度改革过渡期补差经费以及取消药品加成等经费。
2、2016年“三公”经费支出合计234.93万元，一是比公开的2016年部门预算390.84万元减少155.91万元，二是比2015年部门决算305.98万元减少71.05万元（其中：出国费减少3.98万元、公务接待费减少19.67万元、公务车辆运行维护费减少47.4万元）原因为：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在预算安排中对“三公经费”实行压缩，同时对一些非紧要的事项，按照能压则压、该减就减的原则控制一般性支出。分项为：因公出国(境)费支出5.98万元，比预算减少2.02万元，下降25.25%。公务接待费支出58.72万元，比预算减少73.32万元，降低55.5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170.24万元，比预算减少80.56万元。降低32.12%。

3、强化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

中央、省、市加大了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等项目经费的投入，为使各项目单位管理好、使用好专项资金，强化监督管理。

（一）主要是通过对2015年度省级财政部门预算下拨的专项资金开展绩效评价活动，加强专项资金管理，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整改。

根据省卫生计生委的要求，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我委根据有关要求对2015年度省级财政部门预算下拨的公共卫生专项、中医药专项、计生利益导向资金、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项资金、能力专项建设资金进行了绩效自评工作。

自评情况为：2015年，省级财政下达我市的公共卫生专项、中医药专项、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专项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项资金全部到位，到位率为100％。截至2015年12月31日，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专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专项资金无结余，使用率为100%；各项目资金管理较好的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做到了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各项目资金严格实行专款专用。没有出现项目资金被挤占、挪用的情况，保证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二）对我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项资金的管理、使用、绩效考核等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通过查阅资料、核对会计账簿、现场调查等多种方式，重点检查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拨付和使用管理情况。

（三）联合市财政对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实施三年来专项资金管理评估。评估的情况为：

一是各项目单位按照市政府、市财政的要求，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具体规范了资金筹措、使用、审批等行为。

二是各项目单位制定了专科建设的扶持政策、措施，主要是从资金上、人员上重点予以保障，确保专科建设项目的实施。

三是各项目单位，加大了重点专科建设资金的投入。目前，三年的配套资金7766万元，远高于市政府规定的财政投入1:2的比例。

四是各项目单位，对专项资金的支出，进行了分年度归集和核算，数据核算准确，经济事项清楚详细、反映真实。专项资金管理基本做到了专款专用、专账核算。

4、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项目支出的归集不够规范。个别项目单位，有些支出不是直接归集到项目支出明细账中，而是事后统计到明细表中。建议严格按会计制度进行归集核算。

（二）在专项总支出中，用于设备购置的比例过大，有些是大型医用设备，而直接用于科研、新技术开发应用等方面的支出比例严重偏小。



	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党委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描述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
	1、强化国策，计生服务管理扎实有效。截至9月底（计生考核口径），全市总人口414.24万人，符合政策生育率96.77%，政策外多孩1022例，多孩率1.96%，出生人口性别比106.21，三项主要指标考核得分排在全省前列。一是优化工作机制。完善考核办法，将计划生育综合治理考核结果直接应用到对市直部门绩效考核。对接省考核要求，完善了年度县乡考核方案，推行“预否决制度”，强化了日常监控调度，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项调度与督查。二是夯实基层基础。继续深化卫计机构改革，出台了《关于建立健全基层卫生计生服务网络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基层卫生计生机构的功能定位、人员配备、办公场所、宣传阵地、工作职责等进行了规范，并真正实现了队伍大融合、人心大融合。特别是乡镇卫计办的成立，村专干与村医的工作融合，对强化基层卫生计生管理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流动人口管理服务更优，全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示范街道（乡镇）创建工作调度会在我市召开，芦淞区获全省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创新奖。芦淞区庆云街道、石峰区清水塘街道、醴陵来龙门街道成功创建为全省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示范街道。三是做强妇幼保健。出台了《株洲市出生缺陷防治实施方案》，落实三级防控措施，全市出生缺陷发生率126.08/万，较去年同期下降30.41%。构建了新形势下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融合机制，市委办、市政府办联合下发了《关于组建株洲市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联合体的指导意见》，注重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了全市妇幼健康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2016年，全市孕产妇死亡率12.01/1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5.48‰，稳定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四是加大惠民力度。2016年全市农村奖励对象共计34372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3051人，手术并发症868人，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发放人数11.5万余人，在全面落实各项利益导向政策的基础上，与市财政、人社、民政等7部门率先在全省出台了《株洲市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关怀工作实施细则》，进一步加大了计生特殊家庭扶持、关怀力度，《中国人口报》在头版进行了报道。同时，计生协会开展了对“失独家庭”慰问活动、“5.29” 宣传活动，共募集帮扶资金203.81万元，走访慰问计生家庭9637户，受惠人群1.4万人。炎陵县获全省计划生育协会优秀单位，贺家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的医养结合型社区养老模式，获群众好评。芦淞区、荷塘区、醴陵市有望获评新一轮“国优”单位。

2、夯实基础，公卫服务能力不断加强。一是公共卫生服务有效落实。下发了《株洲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全市城乡居民建档率为85.34%，预防接种建卡建证率为99.9%，0-6岁儿童保健覆盖率为90.93%，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率为87.94%。抓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工作，我市相继开展国家、省级慢病项目达12个，其中伤害监测项目作为全国典型推介，2015年我市居民人均期望寿命达77.57岁。职业病防控有效，全市无重大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二是重大疾病防控与卫生应急及时到位。做好了人感染H7N9、H5N6禽流感等应急准备及处置工作，全市无重大传染病爆发。成功举办全省新发传染病防治培训班，顺利通过省级消除疟疾考核，达到消除疟疾目标的国家标准，麻疹发病率控制在全省最低水平，血吸虫病防治达到“四无”目标，株洲市在全省率先整市达国家传播阻断标准。积极应对6·15防汛应急工作，加强救灾防病，确保“大灾之后无大疫”。组织处置攸县7·27、醴陵9·23交通事故，及时部署医疗力量，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三是爱国卫生工作扎实开展。结合省“灭蚊灭蟑C级达标市”复查和创建灭蝇达标市工作，在全市开展了以“清洁家园、除害防病”为主题的爱国卫生月活动和春季除害活动。顺利通过“全国卫生城市”省级验收，为明年国家复审奠定了基础。

3、注重内涵，医疗服务能力稳步提升。强化医疗卫生机构管理。制定了《2016年株洲市民营医疗机构专项督查工作方案》和《开展医疗机构依法执业及加强医疗机构科室管理和规范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专项督查行动方案》，完成对五县四区的医疗机构执业行政许可督查，提升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能力。注重卫生人才建设。扎实推进卫生人才“135”工程，做好了援藏援外及科技特派员工作，选派人员达16人;完成了初、中级职称考试和护士资格考试，共计3472人;完成医师资格技能、笔试考试，共计2707人；举办执业医师、卫生专技人员培训班，共计1628人。狠抓重点专科建设，落实《株洲市临床医学重点专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强交流合作，进一步提升了全市重点专科建设水平，冠脉外科、颅内动脉瘤显微手术治疗等高难度手术病例数持续增加，肝胆胰中心、肿瘤专科等开展部分新技术项目达国内先进水平，疑难病症救治解决能力进一步加强。强化医疗安全监管。制定了《株洲市严厉打击涉医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医疗纠纷的发生率较去年明显下降，依法处理的例数明显上升，全市协调医疗纠纷70起，法院受理医疗纠纷案件72起，公安部门依法制止医闹3起。加强科研立项管理。切实提高科研立项管理水平，2016年获批省卫生科技基金项目纵向6个、横向3个项目；市科技项目27项，指导性计划28项；完成10个项目的科技成果鉴定。加强继续医学教育项目申报和管理，共申报成功国家级继教项目4项，比去年增长100%，省级项目31项，比去年增长20%，省级基层适宜技术6项。同时，与市科技局联合向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申请增设“湖南省自然科学株洲市联合基金医卫专项”，经初步审核并报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达26项。医疗保障和医疗救援任务全面完成。全年组织应对各类3人以上伤员突发事件63起，救治伤员231人；完成“党成立95周年暨首届株洲艺术节”等医疗保障任务共计15起，医疗保障对象万余人；完成日常接警5万多例，实际派车2.2万多例，无一例投诉及纠纷；在“湖南省第一届急诊技能竞赛”中，我市获第二名。加大无偿献血工作力度。全市采集全血14.16吨，年采血总量达历史最高水平。街头自愿无偿献血率达84.7%，持续稳居全省第一。血液检测能力稳步增强，参加部、省两级室间质评各3次，成绩100%合格。

4、依法行政，卫计执法监督不断规范。健全监管体系。积极推进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市县两级新组建了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各乡镇街道组建了卫生计生办公室，做到了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有机构、有专人负责。规范行政审批。截至目前，办理卫生行政审批事项共1011件，按时办结率、服务对象满意率均为100%。开展专项整治。以“打击非法行医”、“开展整治虚假违法医疗广告专项行动”、“开展全市医疗机构监督检查”等为重点，加强医疗卫生、食品安全、学校卫生、公共场所等执法监督监测，严厉打击各类医疗违法案件。全年共查处各类案件共计83件，罚款24.03万元，取缔“黑诊所”4家，查处“两非”典型案件41.5例，获湖南省整治“两非”工作先进单位。举行了《株洲市区域卫生规划暨医疗机构设置规划（2016-2020年）》行政听证会，全系统未发生行政败诉案件。同时，大力开展“六五”普法工作，全面提升了我市卫生计生系统法治管理水平和依法行政水平。

5、中医药事业全面推进。一是基层医疗机构中医馆的建设，各项目单位以中医馆建设为动力和平台，中医药工作环境明显改善，中医药综合服务能力迈上新台阶，在空间布局上将中医临床科室、中药房集中设置，在基层医疗机构营造了比较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在诊疗活动上综合使用多种中医药方法和手段，提供包括"治未病"在内的中医药服务，使中医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运用更多的设备和技术为患者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从而真正受益。深得周围广大群众认可和赞誉，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二是通过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进一步提升中医药文化内涵和中医文化氛围，普及中医药价值理念，塑造中医药行业特有的人文环境，宣传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中医药知识、方法、观念，使广大进一步认识了中医，接受了中医，感受到中医的亲切，中医观念不断深入人心。三是通过继承工作的实施，继承人学习了《伤寒论》、《神农本草经》、《温病学》等古典医籍，中医药理论功底更扎实，中医临床诊疗水平有较大提高，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得到继承和发扬。为发展、创新中医药学术培养一批热爱中医药、医德高尚、理论功底扎实、实践能力较强的基层高层次中医临床人才和中药技术人才。四是通过临床科室中医综合治疗室设置，使医护人员均熟练掌握本科室优势病种病及常见病治疗的综合技术、护理措施，不但能根据病人自身的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综合治疗方案，同时也能为患者提供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护理服务和健康指导。大大提高了门诊和住院患者中医药参与率。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疾病不同阶段，合理地选择多样化的中医治疗技术、手段和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中医整体治疗优势，提了中医临床疗效，缩短病程,提高了生活质量，同时降低了患者的医疗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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